福州市粮食局一次性告知制度

一、为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，转变政府职能，遵循效能与便民原则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提供优质服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二、局机关和办事窗口、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接待服务对象申请或电话咨询有关事宜时，必须一次性告知其所要办理事项的审批内容、政策依据、需提交的材料、办理流程、承诺时限、收费标准等全部内容。

三、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应当场予以受理。
四、对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，但提交的材料存在缺件的，应开具“缺件告知单”， 一次性告知补件要求，不让群众多跑第二次。
五、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耐心解释，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六、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，工作人员应当一并告知具体办理的部门。
七、 行政审批和办事窗口、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做到：
1、熟练掌握与其所在职位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政策；                

2、熟悉本单位各部门的相关职责，掌握本职各项工作技能；

3、热情接待，耐心解答申请人提出的有关问题，积极为申请人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；
4、不推诿扯皮、拖延懈怠，不准以冷、横、硬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对待群众。
八、申请人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应当举行听证的，或者行政许可涉及重大利益关系人的，行政许可机构应当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，向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送达《听证告知书》，在规定时限内依法组织听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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